
一、服务内容
（一）负责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行政区域范围内甲方委托的道路清扫保洁，生活垃圾清运、公厕管养、环卫设施清洗维护、代收生活垃圾费、环卫应急、数字案件、媒体曝光案件等环卫相关工作。总面积约为230万平方米(调增或调减保洁面积根据主合同要求另签补充协议),道路包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护栏（含交通隔离栏/墩/桶）、绿化带、辅道等公共区域。根据省市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道路清扫保洁分为四个等级。道路清扫保洁根据道路所在地段保洁标准的要求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等项目。
1、主干道道路清扫保洁
（1）一级道路清扫保洁为6条：鸿运大道、呈荣大道、春漫大道延长线、石龙路、碧潭街、景明北路，面积为560507.36m²。
（2）二级道路清扫保洁为12条：呈运大道、林溪路南延线、洛旺路、老昆石路、联运达到、黄土坡A8线、望哨路、迎曦街、拓翔路（南）、纳源路、拓翔路（北）、民旺路，面积为505398.56m²。
（3）三级道路清扫保洁为18条：彩龙街、鸿福路、丹祥街、红枫路、民旺路西侧平行道路、凌源路-民旺路西侧道路、云霞路、秋锦路、跑王线、果林路、信义路、凌源路1、凌源路2、王沥段、鸿运大道下穿隧道、云犁路、金线路、梓桐路。
（4）四级道路清扫保洁为30条(机械)：143号路、139号路、倪大段、物畅街、鸿翔路、石牛路、营盘路（呈东路）、溪谷路、牧云路、承瑞街、丰硕路、大冲9号路（云景路）、倪家营小学侧门、麦地路、杏园路、润泽街、秋锦路东延长线、园景路、晨光路、碧潭街经开三小背后、常山路、瑞祥路、白桥路、小石牛山、和悦街、37号路、鸿运大道至彩龙街、彩龙街-水电十四局仓库、彩龙街-铁路西货场北门、国家粮食储备局段，面积为：369992.72m²。
（5）四级道路清扫保洁为6条(人工)：048乡道（拥政路）、石龙路至气象站、铁路大修厂段、驿通路、春韶路、王家营立交桥下013乡道，面积为：34857.51m²。
（6）非机动车道保洁面积为：199954.07m²。
（7）绿化带保洁面积为：334079.39m²
（8）昆河铁路洛羊段约9km。
2、公厕管理10座：云霞路与拓翔路交叉口公厕、信义路与拓翔路交叉口公厕、鸿运大道与呈荣大道交叉口公厕、拓翔路与老昆石路交叉口公厕、拓翔路东冲顶公厕、景明北路与鸿翔路交叉口公厕、景明北路小商品后门段公厕、景明北路华都检测旁公厕、鸿福路与洛旺路丁字路口公厕、金线路与呈黄路辅道交叉口公厕。
3、所有道路沿线公共区域内和两侧墙体、围挡及构筑物的小广告清除工作。
4、甲方根据实际需求，对以上服务内容进行调增或调减，具体以甲方指令为准。
（二）乙方负责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范围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沿街商户、公共道路等区域的垃圾清运工作(垃圾处置费由甲方承担)。
（三）乙方负责重大活动保障及突发事件(如渣土、油污等意外泼洒路面)的突击性道路清扫保洁工作，若当场抓到肇事方，清理费用由肇事方承担。
（四）乙方负责果皮箱、垃圾房（收集点）、勾臂箱、环卫车辆、中转站等环卫设施的清洗、清掏、维护、维修。
（五）乙方负责对媒体曝光、卫生死角、数字案件以及上级通报的整改事项进行处置。
（六）负责核定服务范围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沿街商户的生活垃圾量，无偿为甲方代收服务范围内未纳入水捆绑的生活垃圾处理费。
（七）乙方环卫作业车辆须自行租赁停车场，相关租赁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八）乙方负责处置甲方交办的其他环卫工作。
二、服务质量(标准)及要求
满足《昆明市关于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昆明市环境卫生作业规范》《昆明市环境卫生清扫保洁质量标准》《昆明市环卫生作业规范及质量标准》《云南省城镇公共厕所管理办法》要求。
（一）具备清扫200万平方米保洁面积及以上服务能力和每日产生的垃圾百分百清运能力。
（二）一、二级道路每6000平方米配备保洁人员一人，三、四级道路每8000平方米配备保洁人员一人，机械化作业达到90%以上。
（三）本项目日常服务车辆配置须达到以下最低要求：环卫作业机动车辆40辆及以上。其中重型垃圾压缩车8辆(配备的生活垃圾清运车须满足日产不少于170吨的垃圾日清运能力)，重型洗扫车4辆、重型高压冲洗车6辆、轻型高压冲洗车4辆、轻型（或重型）钩臂车8辆、重型雾炮车1辆、中型吸粪车1辆、中型护栏清洗车1辆，上述车辆须满足本项目不少于66条道路，约170万平方米的道路机械清扫保洁作业能力，维保、巡查、应急作业车1辆(小型货车)，环卫清洁电动三轮车(快保车)6辆。且以上所有设备必须装有PS定位监控，未经招标人允许以上车辆不得驶离本项目范围。
在本项目服务期内必须保障车辆正常运行，出现车辆老旧损坏的或不符合项目使用需求的，必须及时更换和补充车辆，达到工作作业标准。
（四）人员及相关要求：
1、具备项目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
2、具备相应作业车辆驾驶人员。
3、具备相应垃圾中转站（压缩设备）操作人员不少于3人。
4、应急队伍不少于20人。
5、乙方必须无条件接收甲方安排的残疾人、困难户人员就业不少于20人。
6、乙方必须具备承担洛羊片区环卫工人3个月以上工人工资和环卫作业费用的能力。
7、本项目一线作业环卫工人不少于320人，可接收原有一线作业环卫工人，以保障经开区就业率。
8、签订合同前如不按以上要求配备人员和设备属于违约，甲方有权按相关规定解除本次服务合同，另行招标。
（五）应急响应要求：
紧急情况30分钟内响应并到达现场处置完毕，如未按时响应或处置完成，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等一切责任和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一般情况2小时内响应并到达现场处置完毕，如未按时响应或处置完成，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等一切责任和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附件一：
服务费限价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保洁面积
	单价限价（元）
	金额
（元/年）
	备注

	1
	一级道路清扫保洁
	㎡
	560507.36
	10.50
	5885327.24
	1.市政道路按一、二、三、四级等级清扫保洁作业规范标准进行清扫保洁、洒水、定期冲洗；
2.市政道路沿线果皮箱、勾臂箱、垃圾分类收集点等环卫设施的维护、保洁，生活垃圾清掏、清理、清运；
3.市政道路两侧边沟及雨水箅子、落水栅清理，公共设施标牌、路面、背街小巷墙面、电杆等小广告清理；
4.广场、跨河桥、天桥、交通隔离栏、护栏、扶手、栏杆及主次干道洗手设施等公共区域附属设施的清洗、清扫保洁；
5.市政道路主次干道部分无主建筑垃圾等废弃物和卫生死角清理；
6.辖区内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匝道、铁路沿线保洁；
7.重大活动、重要安排、重点区域环境卫生清扫保洁的应急保障；
8.具体清扫保洁面积、内容，以实际甲方指定的道路及区域为准。

	2
	二级道路清扫保洁
	㎡
	505398.56
	7.60
	3841029.06
	

	3
	三级道路清扫保洁
	㎡
	268262.85
	6.30
	1690055.95
	

	4
	四级道路清扫保洁（机械）
	㎡
	369992.72
	5.40
	1997960.69
	

	5
	四级道路清扫保洁（人工）
	㎡
	34857.51
	4.60
	160344.54
	

	6
	非机动车道保洁
	㎡
	199954.07
	4.50
	899793.30
	

	7
	绿化带保洁
	㎡
	334079.39
	2.60
	868606.40
	道路沿路绿化带内的生活垃圾清理，具体清扫保洁位置及面积，以实际甲方指定区域为准。

	8
	公厕管护费
	座
	10.00
	54600.00
	546000.00
	城市公共厕所日常保洁、维修维护、化粪池清掏等管理，开放期间不间断进行全面巡回清扫保洁，确保达到“三有三无”保洁标准，费用含水费、电费、税费、人员成本等及设施设备损坏更换维修费用，并实行一人一厕保洁管理。

	9
	生活垃圾清运费
	吨
	62000.00
	85.00
	5270000.00
	1.将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果皮箱、垃圾箱、垃圾桶、垃圾分类桶、垃圾分类房等）、垃圾中转站的生活垃圾收集清运至垃圾处置厂；
2.城区加大密闭式垃圾收集清运车辆流动收集运输力度，实施定时定点流动收集清运；
3.按要求分类清运，不出现垃圾混装、混运、混倒情况；
4.服务范围内生活垃圾的做到日产日清；
5.生活垃圾收集、清运量以处置厂实际过磅量核算。
6.以实际清运量为准，中转站租赁费用及操作人员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7.垃圾收集勾臂箱租赁费用由乙方承担。

	合 计
	\
	\
	\
	21159117.19
	


注：其中第8项公厕管护单价不得调整。



附件二：
根据“《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规定的划分标准，本项目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
	序号
	标的名称
	所属行业

	1
	保洁服务
	其他未列明行业


[bookmark: _GoBack]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其工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划型标准为：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